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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逾越調查目的、事項及範圍，並於詢問前告知其有拒絕證言之權利及事由，

拒絕證言之事由準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。接受調查詢問之人員，得協同律師或

相關專業人員到場協助之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協商後處理─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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